
中共新野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党支部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5年3月6日至5月6日，县委第四巡察组对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进行了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巡察。5月30日，县委巡察组向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党支部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基本情况
县委第四巡察组在巡察结束后向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反馈了三大项八类问题。一是招标人对招投标领域新精神新要求贯彻不到位，招投标工作开展的纪法意识较为薄弱。二是招标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监督缺位。三是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违规问题多发，廉政风险突出。对此，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党支部高度重视，单位主要领导亲自牵头，本着“严、准、实”的工作思路，以巡察组反馈意见为指导，举一反三，深层次开展专项整治工作，至目前开展了13项专项治理，巡察组反馈的问题得到了全面整改，整改完成率100%，同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确保今后的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工更加规范有序。
二、整改任务落实情况
（一）针对招标人对招投标领域新精神新要求贯彻不到位，招投标工作开展的纪法意识较为薄弱。一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招投标法等政策法规学习，提升机关干部职工的政治素养和法纪意识，强化了工作执行力和依法依纪开展工作的自觉性。二是开展警示教育，强化机关干部职工廉政意识。三是成立工程项目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加强对工程项目建设的集体领导。
（二）招标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监督缺位。一是认真落实“三重一大”问题民主决策，集体决定制度和报备制度，确保了机关重大问题决策民主科学，合规合法。二是制定了《关于加强和规范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从制度上保障了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建成后项目有人管理，收益有分配原则。
（三）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巡察意见反馈后，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心党支部把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相继制定了《工程项目全流程档案管理审核制度》、《档案资料保密制度》、《工程项目巡检监督机制》、《大中型水库后期扶持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确保了工程项目建设领域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0377-66233168；邮政信箱473500；电子邮箱ymj@6623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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